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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及 社 會 行 政 學 系  
黃 敬 歲  

就 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於 2010 年 3 月 13 日 會 議  
議 程 「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買 位 先 導 計 劃 」 陳 述 意 見  

 
 
一、 對「殘疾人士院舍買位先導計劃」的意見 
 
1. 家長及服務使用者大多對「先導計劃」有所保留 

社會福利署（下稱社署）曾分別於 2009 年 9 月 23 日、11 月 19 日及 2010
年 1 月 27 日舉行了三場閉門諮詢會，會上家長及殘疾人士紛紛提出不

少疑問及憂慮，並強烈要求社署將買位只作過渡性宿位，輪候者最終應

獲分配津助宿位。 
 

2. 「先導計劃」無助縮短輪候時間 
「先導計劃」只推出 250 至 300 個宿位並分 4 年進行，佔現時 6,336 輪

候人數（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不足 5%，實屬杯水車薪。 
 

3. 「先導計劃」只是「假選擇」 
家長及殘疾人士均表示對私營院舍的質素沒有信心。在已知的 54 間私

營院舍中，只有 6 間能達「自願登記計劃」的要求。亦不少家長及服務

使用者在使用私院服務時曾遇上不快經歷。在社署舉辦的諮詢會上，家

長亦清楚表明「不是走投無路的話，絕不會選擇私院」。「先導計劃」變

成「假選擇」，根本不能達到當局所定「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的服務選

擇」的目標。 
 
4. 對「先導計劃」的內容及執行有以下要求 

4.1 要求社署於「買位」條件中，人手編制一項必須訂明設立註冊社工

及專業護士的要求。由於註冊社工及專業護士在履行職務時，受到

自身專業守則的規管，提供服務時必須達一定水平，因而減低舍友

照顧失當的風險。 
4.2 「先導計劃」的宿位只屬過渡期性質，家長及服務使用者最终可選

擇返回原先的資助院舍輪候冊。 
4.3 要求社署明確擬定日後的監管機制、檢討成效方法及檢討時間表各

細節。並盡快成立由殘疾人士及不同持份者組成的專責小組，監察

整個「先導計劃」的執行及檢討。並要求社署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

員會（下稱委員會），就「先導計劃」的執行情況及檢討內容作定

時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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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促政府增加殘疾人士資助宿位 
 

自 2007 年起，當局曾多次向委員會承諾加快資助宿位的供應，可

惜大都不了了知。可知嚴重弱智人士宿舍的平均輪候時間已由 2006-07
年度的 83 個月增長至 2009 年中的 133 個月，縮短輪候時間已到刻不容

緩的地步。本人要求當局： 
 

1. 盡快向委員會匯報與城市規劃及房屋相關的部門聯絡情況； 
2. 盡快向委員會匯報爭取教育局學校空置校舍的進展；及 
3. 積極向政務司司長及財政司司長爭取更多撥款增建資助宿舍。 

 
三、 促政府盡快擴大聘用家傭政策至其他殘疾類別，以減住宿需要 

 
歐美各國早於上世紀 70 年代已大力推動社區獨立生活運動，鼓勵

殘疾人士在社區自主生活。相比之下，本地殘疾服務的發展顯得大落

後，本人敦促政府考慮更靈活、更彈性的方案，讓殘疾人士享有真正的

選擇。 
 

現時四肢全癱的綜援人士可申請特別護理津貼 4,296 元，以聘請照

顧者照顧其日常起居。本人促請當局擴大此政策至其他殘疾類別。有了

照顧者的埋身照顧，自然能減低及推遲入住院舍的需求。況且，成本遠

較營運院舍為低。而殘疾人士亦可享受社區生活，選擇自己的生活方

式，大大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 
 

四、 敦促政府盡快制訂殘疾人士服務長遠政策 
一直以來，政府對殘疾人士服務欠缺長遠規劃。現時的服務內容亦

見保守沒創意。本人敦促政府盡快對殘疾人士的需要作全面調查，並對

症下藥訂長遠政策，為殘疾人士提供多元和以人為本的服務。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社工導師 

黃敬歲 

 
 
** 見附件：於 2009 年 12 月 15 日向康復諮詢委員會就「殘疾人士院舍買位先

導計劃」提交的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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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敬啟者： 
 

「殘疾人士院舍買位先導計劃」意見書 
 

政府於本年 10 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表示將會推出「殘疾人士院舍買位先導

計劃」（下稱「買位計劃」），並分別於 2009 年 9 月 23 日及 11 月 19 日，舉行了

兩場閉門諮詢會，據悉大多數與會者是私營殘疾人士院舍（下稱「私院」）的經

營者，不少服務使用者及家長組織對社會福利署（下稱「社署」）的初步構思有

所保留，並存在不少疑問。我們得悉於 12 月 18 日舉行的康復諮詢委員會會議，

將討論「買位計劃」，故致函主席及委員會成員，陳述我們的憂慮及訴求。 
 
我們的憂慮 

政府於施政報告中表示「買位計劃」的目的是縮短輪候時間，鼓勵市場為殘

疾人士提供更多服務選擇。惟社署初步表示是次「買位計劃」只推出 300 個宿位

並分 4 年進行，佔現時 6,336 輪候人數（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不足 5%。據

悉社署打算首年推出 100 個需要高、中度照顧的宿位，而現時 6,336 輪候人數當

中，需要高、中度照顧宿位的佔 4,750 名之多，這 100 個宿位幫助有限。況且，

我們曾到私院參觀，發現大多私院設備簡陋，亦沒有醫療設備。有些私院座落於

三層村屋或舊樓內，梯間及通道狹窄非常，輪椅使用者及行動不便者難以走動。

是否有足夠「買位」適合需要高、中度照顧人士居住，情況成疑。 
 
早於 2006 年 3 月 21 日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已同意進行立

法，制訂發牌制度，規管私院。期後，社署於同年 9 月推行「自願登記計劃」，

接受私院申請，凡符合要求的私院可被列入名單。可惜，直至執筆之際，53 間

私院當中只有 6 間符合「自願登記計劃」的要求，即仍有超過 2000 多名殘疾舍

友居於質素惡劣的私院內，試問 300 個買位又有何幫助？ 
 
幾近 4 年，政府遲遲未將草擬條例提交立法會，卻突然於此刻提出「買位計

劃」，然而對如何解決輪候問題卻隻字未提。做成如此草率、急就的景況，歸根

究底，是政府對殘疾人士住宿服務的政策，一直缺乏長遠的方向、承擔及具體承

諾所造成。 
 
我們的訴求 
（一）我們對政府推出「買位計劃」持開放態度，惟要求政府擴大諮詢範圍及延

長諮詢時間，諮詢會亦須公開進行，讓各關注人士、團體及市民大眾參與； 
 
（二）家長聽聞社署計劃將「買位」納入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內，與津助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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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處理。若事件屬實，家長及服務使用者對此安排顯得非常憂心，因為

他們認為私院無論在營辦理念、質素及管理經驗上，均不可與資助院舍相

題並論，他們擔心苦候多年最終卻被派至私院，有違當初輪候津院的期

望。既然施政報告表示「買位計劃」的目的是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服務選

擇，因此我們強烈要求政府不能將「買位」納入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內； 
 
（三）我們要求社署於「買位」條件中，人手編制一項必須訂明設立註冊社工及

專業護士的要求。由於註冊社工及專業護士在履行職務時，受到自身專業

守則的規管，提供服務時必須達一定水平，因而減低舍友被虐待及照顧失

當的風險。我們絕不能容忍再有「智障漢嚴重燙傷院舍隱瞞」（見 12 月

14 日報章新聞）一類事件再次發生； 
 
（四）我們要求「買位」條件跟現時津院規格相約。並要求社署將「買位計劃」

提交立法會前，必須將擬定「買位」條件予以廣泛諮詢，好讓相關人士及

市民大眾參與討論，以確保質素能達要求； 
 
（五）我們要求社署將「買位計劃」提交立法會前，必須先明確擬定日後的監管

機制、檢討方法及檢討時間表， 以便一併討論。 
 

結語 
 最後，我們希望重申一點，不同殘疾類別、不同殘疾程度的人士，其住宿需

要不盡相同。我們過往曾於不同場合上，建議政府於殘疾人士住宿政策上，應採

取多元方案，除津院、自負盈虧院舍及私院三條腿走路外，亦應考慮落實更完善

配套的社區支援服務，及擴大聘用家傭的政策至其他殘疾類別，讓喜歡於社區獨

立生活的殘疾人士，安心於社區獨立生活，毋須輪候院舍，既可減低院舍輪候需

求，亦可達至真正的個人選擇，並進一步履行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內容。 
 

此致 
康復諮詢委員會許宗盛主席 
及 
各委員會成員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副主席 

羅偉祥 
 及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社工導師 
黃敬歲 

2009年12月15日 


